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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安全性测试评价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 C-IASI 中国保险汽车安全指数第 5部分：新能源汽车专项指数——车辆

安全性的试验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电池包布置在车辆底部的新能源汽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版）适用于本文件。

GB/T 31498-2021《电动汽车碰撞后安全要求》

GB 38031-2020《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 11551-2014《汽车正面碰撞的乘员保护》

GB/T 37337-2019《汽车侧面柱碰撞的乘员保护》

3 车辆安全性测试

新能源汽车车辆安全性测试包含车辆底部碰撞测试和车辆侧面柱碰撞测试（审查项）。

本规程对评价方法进行了详细描述，详见附录 A和附录 B。

4 车辆安全性评价

新能源汽车车辆安全性评价包含整车碰撞安全性、电池包结构完整性、安全性设计共三

个部分。本规程对评价方法进行了详细描述。

4.1 整车碰撞安全性

整车碰撞安全性评价包含车辆底部碰撞、车辆侧面柱碰撞两个方面。其中，车辆底部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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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采用评分的形式进行考核；车辆侧面柱碰撞采用资料审查的形式，判定该项是否通过。

整车托底试验、整车刮底试验后，高压系统（例如，电池包破损）必须满足 GB/T

31498-2021《电动汽车碰撞后安全要求》中防触电保护要求；否则新能源汽车车辆安全性整

体评价直接降级为较差（P）。具体要求汇总如下：

 防触电保护要求

防触电保护包括电压、电能、物理防护和绝缘电阻要求等四项评价指标。每一条高

压母线至少应满足四项评价指标中的一个。如果碰撞试验中车辆的 REESS与电力系统

负载主动断开，则车辆的电力系统负载应满足物理防护或绝缘电阻要求；REESS 和充

电用高压母线应至少满足四项评价指标中的一个。

1 电压要求

根据 GB31498-2021《电动汽车碰撞后安全要求》规定的程序所测得的高压母线电

压 Vb、V1和 V2应不大于 30V交流或 60V直流。

2 电能要求

高压母线上的总电能 TE和储存在 Y-电容器里的能量（TEy1，TEy2）均应小于 0.2J。

3 物理防护

为防止直接接触高压带电部位，碰撞后车辆应有 IPXXB级别的保护；为防止间接

接触的触电伤害，用大于 0.2A的电流进行测量，所有外露的可导电部件与电底盘之间

的电阻应低于 0.1Ω。当电连接采用焊接方式时，视为符合此要求。

4 绝缘电阻

若交流高压母线和直流高压母线是互相传导绝缘的，直流高压母线与电底盘之间

的绝缘电阻应大于或等于 100Ω/V，交流高压母线与电底盘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或

等于 500Ω/V。

若交流高压母线和直流高压母线是互相传导连接的，高压母线与电底盘之间的绝

缘电阻应大于或等于 500Ω/V。如果碰撞后，所有交流高压母线的保护级别达到 IPXXB，

或交流电压等于或小于 30V，则高压母线与电底盘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或等于 100

Ω/V。

整车托底试验、整车刮底试验、整车涉水或电池包浸水测试后，2h 内发生冒烟、起火、

爆炸等现象，则车辆底部碰撞安全性整体评价直接降级为较差（P）。

车辆底部碰撞安全性评价总分 18 分，其中整车涉水/电池包浸水考核，采用二选一的方

式进行评价，具体评分规则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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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车辆底部碰撞安全性评分规则

指标名称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得分

整车托底 特殊安全要求

电池包无外壳破裂、无泄漏（碰撞结束 30min 内） 4

高压线束连接器未出现断裂或断开的情况 2

整车刮底 特殊安全要求

电池包无外壳破裂、无泄漏（碰撞结束 30min 内） 4

高压线束连接器未出现断裂或断开的情况 2

试验后电池包固定点未出现固定点失效的情况* 2

整车涉水/电池包浸水** 特殊安全要求 试验后检查（绝缘电阻符合本节相关要求） 4

*固定点失效包含螺栓脱落或者断裂失效。

**若测试车型具备底部碰撞识别及报警提示功能，涉水检查（整车涉水/电池包浸水）可豁免（后续将结合

企业沟通情况细化具体要求）。

车辆侧面柱碰撞试验后测试车辆，电池包无外壳破裂、无泄漏（碰撞结束 30min 内）、

绝缘电阻符合本节相关要求，且试验后2h内未发生冒烟、起火、爆炸等现象；同时满足E-call

自动触发功能检查（见 B 7.7）和其他功能检查（见 B 7.8）要求，则此项试验判定为通过。

4.2 电池包结构完整性

依据新能源汽车车辆碰撞后的电池包底部挤压变形测量，进行电池包结构完整性评价。

对于底部碰撞试验后的测试车辆，若其电池底部出现明显挤压变形（Z 方向变形量≥

15mm），则进行相应罚分，具体罚分细则见表 2。

表 2 电池包结构完整性罚分规则

测试项 评价方法 罚分

试验后

检查

对试验后车辆的电池包底部变形点进行测量，如车辆标配电池护板，则先拆除护板 --

刮底测试电池包壳体深度（Z方向）形变评价，测量变形区域 Z向最大位移：

当所有测量点的最大变形量≥15mm 时，则罚 2分。

2

托底测试电池包壳体深度（Z方向）形变评价，测量变形区域 Z向最大位移：

当所有测量点最大变形量≥15mm 时，则罚 3分。

3

刮底测试电池包壳体深度（XY 方向）形变为监测项，测量连续变形轨迹的最大直接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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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刮痕 Z值≥3mm 进行监测并记录 XY 方向轨迹的变形量。

对于侧面柱碰撞试验后的测试车辆，仅对电池壳体侧面形变（Y 方向）进行监测。

4.3 安全性设计

车辆安全性设计评价为 3分，具体评分规则见表 3。

表 3 评分规则

指标名称 评价方法 得分

安全性设计

电芯热失控后警报提示且整车不起火、不爆炸、不冒烟（乘员舱内） 1

电池防爆阀/气压平衡设计 1

安全切断开关（物理高压电负载断电：低压断高压等） 1

*注：此项评分时，应由企业通过证明材料。

5 评级

新能源汽车车辆安全性评价总分 21 分，根据实际得分率划分为优秀（G）、良好（A）、

一般（M）、较差（P）四个等级，具体评级要求见表 4。

表 4 评级要求

得分率（得分/总分） 评级 备注

得分率≥85% 优秀（G） 审查项：通过

75%≤得分率＜85% 良好（A） --

60%≤得分率＜75% 一般（M） --

得分率＜60% 较差（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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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规范性)

新能源汽车底部碰撞测试规程

A1 简介

新能源车底部碰撞测试包含整车刮底试验和整车托底试验。整车刮底试验为试验车辆以

行驶方向 30km/h±1 km/h，撞击φ150mm 实心半球的刮底工装。整车托底试验为整车放置

在撞击试验台架上，以 150J±5J的能量用φ25mm的半球头沿 Z轴方向垂直向上撞击。

A2 车辆准备

A2.1 车辆检查

车辆抵达试验室后，首先检查和确认车辆状态是否完好（如车辆零部件是否完整、车辆

状态指示灯是否正常、充电是否正常等），如有异常则详细记录异常状态和部位。若这些异

常状态与试验直接相关，则应对其进行修复或更换车辆。

A2.2 车辆准备

A2.2.1 调整车辆至正常运行状态，即没有驾驶员、乘客和货物，排空燃油箱中的燃油，

向燃油箱中加入占总容量 90%～95%的 Stoddard 溶液或其他等质量的燃油替代物，以充满

整个燃油管路，并带有随车工具和备胎（如果由车辆制造厂商作为标准装备提供）。如果车

辆悬架可调，则调整到制造厂商推荐的适用于城市工况的位置或默认位置（应在车辆使用手

册或 说明书中明确）。测量和记录此时的车辆质量和前后轴轴荷，该车辆质量即为整备质

量。

A2.2.2 在制造厂商推荐的最大充电状态下对混合动力和纯电动等车辆的高压系统进行测

试。若制造厂商无建议，则在不低于最大容量 50%的带电状 态下对高压系统进行测试。高

压系统保险不拆除，并遵循车辆制造厂商规定的撞击前和撞击后的注意事项。此外，根据

GB/T 31498-2021《电动汽车碰撞后安全要求》的技术要求，准备、安装相关设备，设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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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满足对技术要求参数的检测。

A2.2.3 在车辆前端合适位置（副车架或发动机支架等位置）安装牵引挂绳。

A2.2.4 车辆后部区域安装用于固定测试设备的支架。如有必要，可移除该区域地毯、备

胎、千斤顶、随车工具以及第三排座椅等。以下测试设备安装在后部区域的支架上：

 车载紧急制动系统：系统启动后，作用于车辆后轮。车载紧急制动系统启动时间为

碰 撞后 1.0s。

 数据采集系统：该系统采集试验过程中各传感器的数据。

 电安全测量设备：该系统采集混合动力、增程式、纯电动车辆试验过程中的电安全

数据。

A2.2.5 移除车辆内的脚垫，若脚垫是标配，则保留。安装支架及测量仪器后，若有必要，

还应增加配重，使其整备重量与原车相同。

A2.2.6 如有必要可断开日间行车灯（若配备）的保险丝或继电器以减少车载电源的消耗。

A2.2.7 在车辆外部或内部合适位置安装 T0 时刻指示灯，并在车辆上与壁障最先接触点处

粘贴带状开关。

A2.3 乘员舱调整

A2.3.1 通过转向盘的倾斜调节机构，将转向盘调节到上下中间位置。若中间位置无法锁

止，则向下调节到最靠近中间的锁止位置。若转向管柱具有前后调节功能，则调节转向管柱

到其中间位置。

A2.3.2 前排座椅调整到行程的中间位置或最接近于中间位置的锁止位置，并处于制造厂

商规定的高度位置（若高度可单独调节）。靠背角度调节到 23°或制造厂商规定的角度（使

用三维 H 点装置测量）。若座椅头枕高度可调，调整到最高位置。

A2.3.3 后排座椅或后排长条座椅若可调，则将其调节到最后位置。

A2.3.4 前排可手动调节的内侧扶手调整到最低位置；对于多级调节扶手，调整到最接近

水平位置。后排独立座椅的扶手，调整到水平位置；后排长条座椅中央扶手，保持收起状态。

A2.3.5 前排安全带上固定点调整到制造厂商推荐位置或最上固定位置。后排安全带上固

定点调整到制造厂商推荐位置或最下固定位置。

A2.3.6 关闭所有车门，但不锁止。若车辆具备自动落锁功能且该功能可关闭，则关闭该

功能后车门处于不落锁状态进行试验，若该功能无法关闭，则车门处于落锁状态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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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7 在测试之前，所有侧窗玻璃都降到最低位置，点火开关处于接通位置（ON状态），

变速器处于空挡状态。

A3 假人准备及设置

A3.1 将两个 Hybrid III 50th假人或等质量配重块分别放置在驾驶员及前排乘员座椅上，参

照 GB 11551-2014《汽车正面碰撞的乘员保护》进行定位。

A3.2 安装假人颈部护套。

A3.3 试验前，将假人放置在温度为 20.0℃～22.2℃、相对湿度为 10%～70%的环境中至少 5

小时。

A3.4 假人系好安全带，并且消除腰带上的松弛量。

A4 试验照片

记录测试车辆在试验前后的状态，详细拍摄照片见表 A.1。

表 A.1 试验照片

序号 照片视角 试验前 试验后

1 车辆前面正视照片 √

2 车辆右前 45°照片 √

3 车辆铭牌照片 √

4 拖底试验车辆底部照片 √ √

5 托底试验薄弱点照片 √ √

6 刮底试验照片 √ √

7 刮底试验薄弱点照片 √ √

8 刮底试验第一接触点照片 √

9 刮底试验车辆底部变形照片 √ √

10 整车涉水测试照片 √ √

11 整车涉水车辆仪表照片 √ √

12 整车涉水车辆底部照片 √ √

13 电池包浸水测试照片 √ √

14 气密性检查照片 √ √

13 车辆底部照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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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照片视角 试验前 试验后

14 其他异常现象照片 √ √

A5 试验条件

A5.1 一般条件

试验场地应足够大，以容纳包括试验车辆、驱动系统在内的试验设备安装。车辆发生刮

底的场地地面应水平、平整、干燥。

除另有规定，试验环境温度为 0 ℃以上，相对湿度为 10％～90％，大气压力为 86kPa～

106kPa。

A5.2 试验质量

车辆试验质量在安装好所有的测试设备后测量，包括所有的测试设备和前排两个假人或

等质量配重块（160kg）的质量，测试设备质量不超过 30kg。若测试设备质量超过此范围，

则将车辆后部不影响试验结果的部件拆除。

车载测试装置使各轴轴荷的变化不大于 5%，每轴变化不超过 20kg。

A5.3 试验前预处理

如车辆标配电池护板，应保持整车原始状态。

A6 试验测量

试验用测试仪器均应定期检定或校准，一般情况下，检定或校准周期为 12个月。所有

仪器记录的测量值均应符合 SAE J1733《汽车碰撞试验用符号规则》的规定。

A6.1 测试仪器

A6.1.1 车身测试仪器

沿着车辆中心线，在车辆后排座椅区域水平安装加速度传感器，并在电池包底部安装加

速度传感器。为便于安装，可移除该区域的地毯，也可以在该区域焊接传感器安装平台（见

表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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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车身加速度传感器

测量部位 测量参数 测量通道

车身加速度 Ax、Ay、Az 3

电池包加速度 Ax、Ay、Az 3

A6.1.2 测试通道总数

测试通道数量详见表 A.3。

表 A.3 试验仪器测试通道数量

测量部位 测试通道数量

车辆数据通道 6

总计 6

A7 试验开展

A7.1 整车托底试验

A7.1.1 整车按下列条件进行试验：

a）撞击头形式：撞击形式如图 A.1 所示，撞击头前端为钢制实心半球形，尺寸为Φ25mm，

撞击头质量 10kg；

图 A.1 撞击台架示意图

b）撞击方向：沿 Z 方向垂直向上；

c）撞击位置：根据主机厂提供的电池包或系统布置示意图，随机选定薄弱点进行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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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底试验区域选点，根据主机厂提供的电池包或整车及系统布置示意图、电池包结构强度仿

真预测图（从电池纵向中心线，向两侧以≤100mm*100mm 的网格大小，从电池前端往后端进

行划分，直到电池边界），并结合电池包 Z方向仿真形变/位移预测图（将各点位移划分为

绿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种颜色：绿色（Z 向变形≤5mm）、黄色（10mm≥Z 向变形＞5mm）、

橙色（15mm≥Z 向变形＞10mm）、红色（Z 向变形＞15mm）），随机选定 2 个薄弱点（如：

橙色点/红色点）作为托底初始对准位置，选择该点沿 Z 方向进行托底测试，如图 A.2 所示。

图 A.2 托底试验选点示意图

d）撞击能量：150±5J；

e）偏移量：碰撞位置在纵向和横向偏移量为±15mm；

e）车辆监测：电池包或系统底部壳体温度。

A7.1.2 试验完成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 2h，监测电池包或系统的泄漏情况。

A7.1.3 测量整车托底后的电池包底部变形量。

A7.1.4 测量试验车辆绝缘电阻。

A7.2 整车刮底试验

A7.2.1 整车按下列条件进行试验：

a）刮底工装形式：刮底工装如图 A.3 所示，撞击面为φ150mm 的钢制实心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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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 刮底工装示意图

b）刮底测试方向：沿着车辆行驶方向进行，如图 A.4 所示；对于试验车辆飞过刮底装

置的情况，将结合企业提供仿真数据、追加更低速度测试（25km/h 或 20km/h），两次测试

时间间隔 2 h 以上，为避免试验之间产生干扰，可分开在电池包纵向中心线两侧分别执行

测试；

图 A.4 刮底试验示意图

c）刮底初始对准位置：随机选定薄弱点作为刮底初始对准位置，选择该点沿车辆行驶

方向进行刮底测试：

刮底试验区域选点，根据主机厂提供的电池包或整车及系统布置示意图、电池包结构强

度仿真预测图（从电池纵向中心线，向两侧以≤100mm*100mm 的网格大小，从电池前端往后

端进行划分，直到电池边界），并结合电池包 Z 方向仿真形变/位移预测图（将各点位移划

分为绿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种颜色），随机选定 1个薄弱点（如：橙色点/红色点）作

为刮底初始对准位置，选择该点沿车辆行驶方向进行刮底测试，如图 A.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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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5 刮底试验选点示意图

d）刮底重叠量：刮底工装顶部最高点相对于整车试验质量下电池包前横断面底部初始

对准位置沿 Z 向上的重叠量为 30mm-36mm；

e）试验偏移量：车辆水平方向±50mm；

f）刮底速度：试验车速为沿行驶方向 30±1 km/h。

g）车辆监测：

1） 车辆 B 柱下端 X 向加速度信号；

2） 电池包或系统底部加速度信号；

3） 电池包或系统底部壳体温度；

4） 电池包或系统底部高速摄像。

5）高压系统监测，参照 4.1 节相关要求。

A7.2.2 试验完成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 2h，监测电池包或系统的泄漏情况。

A7.2.3 测量整车刮底后的电池包底部变形量。

A7.2.4 测量试验车辆绝缘电阻。

A7.3 碰撞后测试

试验车辆依次完成整车托底、整车刮底试验后，将进行碰撞后测试（包含整车涉水或电

池包浸水两种方式）。碰撞后测试具体方式，可结合制造厂商推荐信息进行选取。

A7.3.1 整车按下列条件进行试验：

a） 涉水池条件：涉水测试场地条件参考 GB 18384-2020 所述 6.3.2 设计，其条件为：

涉水测试蓄水池，水位(0-0.5)m可调，宽度不得少于4m；底部有效直线段长度不得少于100m，

能够充分模拟电动汽车经过发大水的街道或水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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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试验质量：车辆试验质量在安装好所有的测试设备后测量；

c） 涉水深度：300mm±5mm；

d） 涉水速度：车辆的涉水速度为 8km/h±3km/h；

e） 试验步骤：试验前确认测试车辆无故障或电解液/冷却液泄露等。通过整车上电后

的驾驶方式使车辆以前进、倒车方式在涉水场地中往返行驶，车辆在 300mm 深的蓄水池中至

少行驶 10 分钟后测试结束。随后用红外测温仪或温度传感器持续监测试验车辆电池包温度。

A7.3.2 电池包浸水按下列条件进行试验：

将底部碰撞试验后的电池包拆下，首先进行气密性检查。按照制造商规定的安装状态连

接好线束、接插件等零部件。

按照 GB38031-2020 中的 8.2.6.2 进行浸水试验。水温与试验对象温差不大于 5℃。

对于高度小于 850mm 的试验对象，其最低点应低于水面 1000mm；对于高度等于或大于

850mm 的试验对象，其最高点应低于水面 150mm。试验持续时间 30min。随后将电池包出水，

用红外测温仪或温度传感器持续监测电池包温度。

A7.3.3 试验车辆在整车涉水/电池包浸水测试结束后，参照 GB 18384-2020《电动汽车安

全要求》中 6.2.1 所述的方法，立即进行动力电池绝缘电阻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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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规范性)

新能源汽车侧面柱碰撞测试规程

B1 简介

新能源汽车侧面柱碰撞测试为固定于飞毯上的试验车辆横向滑动至刚性柱，车辆驾驶员

侧与φ254mm 刚性柱壁障发生碰撞。试验车辆碰撞速度为32 0
+1 km/h、平行于车辆碰撞速度

矢量的垂直面与车辆纵向中心线之间应形成 75°±3°的碰撞角。试验车辆驾驶员位置放置一

个WorldSID 50th假人或等质量配重块。

新能源汽车侧面柱碰撞测试在驾驶侧或乘员侧进行，同时对车辆非碰撞侧结构及电安全

一致性进行判定。若车辆结构不对称，其差异影响到侧面柱碰撞性能，按最不利条件下测试

原则进行。

B2 车辆准备

B2.1 车辆检查

车辆抵达试验室后，首先检查和确认车辆状态是否完好（如车辆零部件是否完整、车辆

状态指示灯是否正常、充电是否正常等），如有异常则详细记录异常状态和部位。若这些异

常状态与试验直接相关，则应对其进行修复或更换车辆。

B2.2 车辆准备

B2.2.1 调整车辆至正常运行状态，即没有驾驶员、乘客和货物，排空燃油箱中的燃油，

向燃油箱中加入占总容量 90%～95%的 Stoddard 溶液或其他等质量的燃油替代物，以充满

整个燃油管路，并带有随车工具和备胎（如果由车辆制造厂商作为标准装备提供）。如果车

辆悬架可调，则调整到制造厂商推荐的适用于城市工况的位置或默认位置（应在车辆使用手

册或 说明书中明确）。测量和记录此时的车辆质量和前后轴轴荷，该车辆质量即为整备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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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2 在制造厂商推荐的最大充电状态下对混合动力和纯电动等车辆的高压系统进行测

试。若制造厂商无建议，则在不低于最大容量 50%的带电状 态下对高压系统进行测试。高

压系统保险不拆除，并遵循车辆制造厂商规定的撞击前和撞击后的注意事项。此外，根据

GB/T 31498-2021《电动汽车碰撞后安全要求》的技术要求，准备、安装相关设备，设备需

要满足对技术要求参数的检测。

B2.2.3 车辆上安装 2台车载高速相机。

B2.2.4 在车辆前端合适位置（副车架或发动机支架等位置）安装牵引挂绳。

B2.2.5 车辆后部区域安装用于固定测试设备的支架。如有必要，可移除该区域地毯、备

胎、千斤顶、随车工具以及第三排座椅等。以下测试设备安装在后部区域的支架上：

 车载紧急制动系统：系统启动后，作用于车辆后轮。车载紧急制动系统启动时间为

碰撞后 1.0s。

 数据采集系统：该系统采集试验过程中各传感器的数据。

 车载高速相机和车载补光灯电源系统：该系统为车载高速相机和车载补光灯供电。

 电安全测量设备：该系统采集混合动力或纯电动车辆试验过程中的电安全数据。

B2.2.6 移除车辆内的脚垫，若脚垫是标配，则保留。

B2.2.7 如有必要可断开日间行车灯（若配备）的保险丝或继电器以减少车载电源的消耗。

B2.2.8 在车辆外部或内部合适位置安装 T0 时刻指示灯，并在车辆上与壁障最先接触点处

粘贴带状开关。

B2.2.9 在车辆左侧门槛上标示出两个基准点（见图 B.1）。连接左前门槛上两个基准点的

固定直线相对于水平面形成的角度，即为纵倾角。

图 B.1 车辆左侧门槛上两基准点线性连接（纵倾角）示意图

B2.2.10 在车辆后部标示出两个基准点（见图 B.2）。连接位于车辆纵向中线两侧、车身

前部/后部平面上两个基准点的固定直线相对于水平面形成的角度，即为侧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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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 车身后部两基准点线性连接（侧倾角）示意图

B2.2.11 屏蔽右前乘员侧正面安全气囊和侧面安全气囊（可以在气囊线路中接入阻值和功

率合适的电阻），以避免气囊展开影响相机拍摄。

B2.3 乘员舱调整

B2.3.1 驾驶员座椅及转向管柱调整的详细程序参见《前排假人及座椅调节规程》。

B2.3.2 前排安全带上固定点调整到制造厂商推荐位置或最上固定位置。

B2.3.3 驾驶员座椅调整后，对锁止装置进行检查，并记录所有部件是否锁止。若观测到

有部分锁止并通过正常的座椅调节不能修正，则应记录这一情况且在未修正的情况下进行试

验。

B2.3.4 驾驶员座椅头枕顶部调整到假人头顶齐平的锁止位置，若无法锁止，则调向上调

节至最近的锁止位置。若座椅头枕倾斜可调，调整到最后位置。

B2.3.5 前排可手动调节的内侧扶手调整到最低位置；对于多级调节扶手，调整到最接近水

平位置。后排独立座椅的扶手，调整到水平位置；后排长条座椅中央扶手，保持收起状态。

B2.3.6 后排座椅或后排长条座椅若可调，则将其调节到最后位置。

B2.3.7 关闭所有车门，但不锁止。若车辆具备自动落锁功能且该功能可关闭，则关闭该

功能后车门处于不落锁状态进行试验，若该功能无法关闭，则车门处于落锁状态进行试验。

B2.3.8 在测试之前，碰撞侧车窗、天窗处于完全关闭位置，点火开关处于接通位置（ON

状态），变速器处于空挡位置。驻车制动器应处于正常的释放位置。

B3 假人准备及设置

B3.1 将 1个WorldSID 50th假人或等质量配重块放置在驾驶员座椅，按照《前排假人及座

椅调节规程》进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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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 在假人头部两侧用摄影标识标示出其重心位置。

B3.3 假人经过 5次试验后，应重新标定。根据 ISO 15830和WG5 N1041对WorldSID 50th

假人进行标定。若某部位的测量值达到了评价规程所发布的“较差”指标，或试验中假人的

肩部、胸部、腹部压缩量超过 50mm，则应对该部位进行重新标定。若碰撞后检查发现有受

损部位，则对该部位进行修复并重新标定。

B3.4 试验前，将假人放置在温度为 20.0℃～22.2℃、相对湿度为 10%～70%的环境中至

少 5小时。

B3.5 假人系好安全带，并且消除腰带上的松弛量。从卷收器中拉出肩带织带，再使之卷

回，重复操作 4次。对于肩带和腰带分别带有卷收器的安全带则分别对两个卷收器各重复操

作 4次。

B3.6 假人涂彩要求如表 B.1所示。

表 B.1 假人涂彩要求

WorldSID 50th 假人涂色要求

左面部（头部 CG 点以上部分） 红色

左面部（头部 CG 点以下部分） 黄色

脑后部 绿色

肩部 蓝色

B4 试验照片

记录试验车辆在碰撞前后的状态及假人在碰撞前后的位置。试验照片具体拍摄要求详见

表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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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试验照片

序号 照片视角 试验前 试验后

1 车辆前面正视照片 √ √

2 车辆左侧正视照片 √ √

3 车辆左前 45°照片 √ √

4 车辆左后 45°照片 √ √

5 车辆左前四分之一照片 √ √

6 车辆右侧正视照片 √ √

7 车辆右前 45°照片 √ √

8 车辆右后 45°照片 √ √

9 车辆和刚性柱接触照片（局部） √ ——

10 车辆和刚性柱接触照片（整体） √ ——

11 车辆和刚性柱相对位置照片 √ √

12 驾驶员左侧正视照片 √ ——

13 驾驶员前面正视照片 √ √

18 驾驶员接触照片 —— √

21 乘员舱驾驶员区域（移除假人） —— √

24 各气囊展开照片 —— √

25 车辆左侧正视照片 —— √

26 车辆变形区域照片 —— √

26 刚性柱前面正视照片 √ √

B5 高速摄像

试验中共采用 9台高速相机，其中地面高速相机 7台，车载高速相机 2台。高速相机以

不低于 1000帧/秒的速度记录。图 B.3示意了地面高速相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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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3 地面及移动壁障高速相机位置

图 B.4和表 B.3分别示意了车载高速相机的位置和拍摄视角。

表 B.3 车载高速相机设置

图 B.4 车载高速相机位置

相机位置 H I

视角 驾驶员前方 驾驶员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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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试验条件

B6.1 试验场地

试验场地应足够大，以容纳包括试验车辆、驱动系统在内的试验设备安装。车辆发生碰

撞和移动的场地地面应水平、平整、干燥。

除另有规定，试验环境温度为 0 ℃以上，相对湿度为 10％～90％。

B6.2 刚性柱壁障

刚性柱壁障是一个垂直的、不能变形的刚性金属结构。刚性柱壁障最下端不能高于测试

车辆碰撞侧轮胎最低点之上 102mm，上端延伸距离至少在测试车辆顶棚最高点之上。柱体

的直径为 254mm±3mm，并与支撑架表面分开。车辆与刚性柱开始接触的 100ms 内，不与

支撑架表面接触。

B6.3 飞毯

飞毯应水平，且面积要足够大，确保在车辆碰撞变形阶段，能够纵向顺畅移动（约

1000mm），满足车辆旋转空间要求。为确保车辆与载体表面之间的摩擦降至最低，应

在车辆轮胎下放置两层聚四氟乙烯板。车辆接触刚性柱壁障后，飞毯的减速时间不得早于

80ms。

B6.4 基准质量

车辆的整备质量加上侧面碰撞假人的质量及 136kg或额定货物和行李的质量（以较小者

为准）。136kg的负重或额定货物和行李放置在行李箱承载区中心、车辆纵向中心线对应的

位置。

B6.5 试验质量

车辆试验质量应在安装好所有的测试设备后进行测量，车辆试验质量包括所有的测试设

备、1个WorldSID 50th假人或等质量配重块（75kg）。测试设备质量不超过 30kg。若测试

设备质量超过此范围，则将车辆后部不影响试验结果的部件拆除。

车载测试装置使各轴轴荷的变化不大于 5%，每轴变化不超过 20kg。

B6.6 车辆姿态

试验姿态（将与刚性柱壁障碰撞的试验车辆纵倾角和侧倾角对应的姿态）下车辆左侧和

右侧纵倾角应分别处于整备姿态（试验车辆放置在水平面上，所有轮胎气压处于制造商规定

值，在整备质量下，车辆纵倾角和侧倾角对应的姿态）、基准姿态（试验车辆放置在水平面

上，所有轮胎气压处于制造商规定值，在基准质量下，车辆纵倾角和侧倾角对应的姿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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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侧车辆纵倾角范围之间。整备姿态、基准姿态和试验姿态下用来确定车辆左侧/右侧纵

倾角的每条直线应采用同侧门槛上相同的基准点来连接。

试验姿态下测量前部和后部侧倾角应分别处于整备姿态、基准姿态下相应侧车辆侧倾角

范围之间。整备姿态、基准姿态和试验姿态下用来确定车辆前部（或后部）侧倾角的每条直

线应采用车身前部或后部侧倾角的每条直线应采用车身前部或后部相同的基准点来连接。

B6.7 碰撞速度

在碰撞瞬间，试验车辆撞的碰撞速度为32 0
+1 km/h，且该速度至少在碰撞前 0.5m内保持

稳定。碰撞速度通过测速仪测量得到，牵引系统自身的速度测量值作为碰撞速度的备份。试

验车辆由牵引装置以≤0.3 g 加速度进行加速，直到其达到测试速度。试验车辆驱动过程中，

与刚性柱体第一次接触前的加速阶段，其加速度不得超过 1.5m/s2。

B6.8 碰撞角度

滑动或驱动车辆横向至刚性柱壁障，当接触发生时，平行于车辆碰撞速度矢量的垂直面

（见图 B.5）与车辆纵向中心线之间应形成 75°±3°的碰撞角度。

图 B.5 碰撞角度示意图

B6.9 碰撞偏移量

碰撞试验时碰撞基准线应对准刚性柱壁障表面中心线。当车辆与刚性柱壁障发生碰撞时，

在与车辆运动方向垂直的平面上，刚性柱表面中心线距离碰撞基准线在 ±25mm 的范围内。

碰撞基准线位于车辆碰撞侧，是车辆外表面与通过假人头部重心垂直平面的交叉线。碰撞基

准线与车辆纵向中心线形成 75º的夹角（见图 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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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6 碰撞基准线示意图（左侧为例）

B7 试验测量

试验用测试仪器均应定期检定或校准，一般情况下，检定或校准周期为 12个月。所有

仪器记录的测量值均应符合 SAE J1733《汽车碰撞试验用符号规约》的规定。

B7.1 测试仪器

B7.1.1 试验车辆及飞毯测试仪器

表 B.4为试验车辆及飞毯加速度传感器通道。

表 B.4 试验车辆及飞毯加速度传感器通道

测试部位 测量参数 测量通道

车身非碰撞侧 B柱 Ax、Ay、Az 3

飞毯质心位置 Ax、Ay、Az 3

B7.1.2 假人测试仪器

驾驶员位置放置的WorldSID 50th假人安装的传感器通道见表 B.5。

表 B.5 WorldSID 50th假人传感器通道

测量部位 测量参数 测量通道

头部

加速度 Ax、Ay、Az 3

角速度ωx、ωy、ωz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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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颈部

力 Fx、Fy、Fz 3

力矩Mx、My、Mz 3

下颈部

力 Fx、Fy、Fz 3

力矩Mx、My、Mz 3

肩部

力 Fx、Fy、Fz 3

压缩变形量 Dy 1

胸部 肋骨（上、中、下）压缩变形量 Dy 3

腹部 肋骨（上、下）压缩变形量 Dy 2

腰椎-T12

加速度 Ax、Ay、Az 3

力 Fx、Fy、Fz 3

力矩Mx、My、Mz 3

骨盆
耻骨力 Fy 1

骨盆加速度 Ax、Ay、Az 3

B7.1.3 测试通道总数

试验仪器测试通道数量见表 B.6。

表 B.6 试验仪器测试通道数量

测试仪器 测试通道数量

驾驶员位置WorldSID 50th 假人通道 40

车辆及飞毯数据通道 6

总计 46

B7.2 侵入量测量

B7.2.1 坐标系定义

使用右手法则定义三维坐标系：X向（从前向后为正）、Y向（从左向右为正），Z向

（从下向上为正）。

试验前，使用放置在水平地面上的空载车辆建立坐标系，水平地面用于定义 X-Y平面，

车顶中心线的两个端点用于定义 X轴。允许使用企业提供的车身坐标系。

碰撞前，测量车辆上标记的三个参考点坐标，用来还原碰撞后车辆的坐标系。一般情况

下，参考点都标记在非碰撞侧后门框架的车辆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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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2.2 车辆结构测量

试验前后，测量试验车辆的驾驶员侧侧面轮廓、门槛梁结构。

B7.2.3 电池包结构测量

试验后，测量试验车辆的电池包底部变形量。

B7.3 假人空间位置测量

假人空间位置测量应在假人安装和定位之后进行。

B7.3.1 前排假人空间位置测量

前排假人空间测量参数详见图 B.7。

图 B.7 假人空间位置测量示意图

前排假人空间测量参数说明见表 B.7。

表 B.7 驾驶员假人空间位置测量说明

位置 代码 测量说明

脚踝-脚踝 AA 双脚踝中心之间的距离

手臂-车门 AD 肘部中心与门板最初接触点之间的水平距离

扶手-假人 ADM 车辆扶手与假人之间最小水平距离

头部-A 柱 HA 头部重心标记点到 A柱之间的水平距离（图中未标示）

方向盘-胸部最小距离 HCM 方向盘中心点到假人胸部之间的最小水平距离（图中未标示）

H 点-车门 HD H 点到与车门板最初接触点之间的水平距离

头部-顶板 HH 双眼中间到车辆前风挡上边缘之间的距离

头部-车顶 HR

头部重心标记点到车顶（非车门顶端边缘）之间的距离，垂直于

车辆纵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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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侧窗 HS 头部重心标记点到侧窗之间的距离，水平测量并垂直于车辆纵轴

膝盖-仪表板（左） KDL 左侧膝关节中心点到仪表板之间的水平距离

膝盖-膝盖 KK 双膝凸缘外侧之间的距离

颈部角度（坐立状态） NAS 颈部中心线相对于垂线的夹角

鼻子-方向盘轮缘 NR 鼻子顶端到方向盘上轮缘之间的距离

骨盆角度 PA 在假人 H点上放置 T型杆测量的角度

方向盘下轮缘-腹部 RA 假人胸部夹克底部与腹部填充物交接点到方向盘下轮缘的距离

座椅靠背角 SA 座椅头枕杆角度

方向盘-胸部（水平） SCH 方向盘中心到假人胸部之间的水平距离

方向盘-胸部（参考） SCR 方向盘中心到胸部锁骨调节孔标记点之间的距离

躯干倾斜角度 TRA H 点与头部重心之间的角度

B7.4 假人运动和接触位置

B7.4.1 碰撞后在假人被移动前，对假人进行检查，记录观察到的假人身上的任何损坏或者

异常的最终停止位置及下肢接触情况。

B7.4.2 记录和拍摄车辆内部及壁障表面的油彩。

B7.4.3 依据高速摄像确定碰撞开始时刻，以及碰撞过程中各种事件发生的时刻。当安装在

车辆外部或内部的 T0灯点亮时，认为此时为碰撞开始时刻。每个事件的开始时刻是以碰撞

开始后播放的画面数量和相机的拍摄帧数为基础确定。对于拍摄速率为 1000帧/秒的相机，

碰撞开始时刻可以延迟 2ms，根据高速摄像所确定的事件发生时刻，可以提前或延迟 2ms。

记录安全气囊展开时刻、完全展开时刻和与假人最初接触时刻，以及其他重要事件发生的时

刻。

B7.5 燃料系统完整性

碰撞试验后对于混合动力、增程式车辆进行监控，记录燃料系统完整性的观测结果。碰

撞后 1min内收集从燃料系统中泄漏的所有液体，作为首个样本，通常用具有已知质量的吸

水垫吸收泄漏液体来完成首个样本采集。第二个样本是在收集首个样本后紧接着的 5min内

收集，该样本一般为已确定的泄漏源下方的托盘中收集的液体。第三个样本是在第二个样本

收集后紧接着的 25min 内收集。每次收集样本的托盘应为干净的空托盘。每个样本的体积

由样本质量除以液体密度得到。以秒表统计所消耗时间，整个过程通过一台装有内部计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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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摄像机进行记录。

B7.6 高压系统完整性

试验后对混合动力、增程式、纯电动车辆进行监控以测试高压系统是否受到损坏。按照

GB/T 31498-2021《电动汽车碰撞后安全要求》，试验后观测包括电解液泄露情况、可充电

储能系统（REESS）安全情况、移动情况和防触电保护性能等。

试验结束后，立即对 REESS温度进行监控，检测 REESS温度是否迅速升高，防止出现

热失控。REESS 温度需监测至少 4 个小时。之后，按照制造厂商规定的方式将电能从高压

系统中完全释放。

B7.7 E-call 功能检查

在 E-call自动触发方式下，检查和审核测试车辆的通信功能。

B7.8 其它功能检查

B7.8.1 试验后，从车外检查碰撞侧车门是否已开启。如图 B.8所示，使用拉压力计，在图

示位置（门把手除外）垂直往外拉≤400N，车门不应开启。试验后非碰撞侧车门应处于解

锁状态，在不使用工具的条件下，从车外检查车门是否能正常开启。

图 B.8 车门开启测量示意图

B7.8.2 试验后，使用安全带松脱装置测量安全带带扣开启力（开启力≤10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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